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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昆政办〔2020〕30号

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昆明市食品企业总部和食品加工产业

培育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委办局，各国家级、省级开发

（度假）园区管委会，各直属机构：

《昆明市食品企业总部和食品加工产业培育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市委、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0年 11月 1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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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食品企业总部

和食品加工产业培育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发展我市绿色食品产业，优化结构布局，做大食品

产业总部经济，做强食品加工产业，以培育食品产业新增量为目

标，提升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能力，推动我市食品产业高质量规

模化发展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培育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企业登记注册、税务征管及统计关系均在昆明

市行政区划范围内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实行独立核算的食品企

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。其中总部类项目投资总额需达到 2000万元

（含）以上，生产类项目投资总额需达到 5000万元（含）以上。

第二条 鼓励投资方向

积极鼓励引进企业总部、研发总部、营销总部，重点鼓励引

进功能性食品、特色食品企业，大力鼓励引进国内食品百强企业

及国内外知名食品企业。鼓励总部类项目落户五华区、盘龙区、

官渡区、经开区、空港经济区等地区，鼓励生产类项目落户石林

县、东川区、禄劝县、寻甸县、嵩明县、经开区、空港经济区等

地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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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新引进项目奖励

对新引进租用标准厂房的食品工业企业，可享受注册年度起 3

年的租金扶持。当年对地方经济贡献达到 5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企

业，由企业税收贡献所在县（市）区、开发（度假）园区按实缴

租金的 100%比例给予扶持，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。

对新引进的食品加工类用地项目，在国家级园区投入强度达

到 300万元/亩（含）以上、省级园区投入强度达到 200万元/亩（含）

以上，并且容积率和建筑系数超过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

40%（含）以上的，自竣工投产之日起 3年内，根据企业当年对地

方经济贡献情况，由企业税收贡献所在县（市）区、开发（度假）

园区按政策给予支持。

对新引进的食品总部类企业，参照市商务局及各县（市）区、

开发（度假）园区有关总部和楼宇经济发展支持政策执行。

第四条 固定资产投资奖励

对完成 5000万元（含）以上投资额的食品加工产业项目按实

际投资额的 1%给予补助，单户企业最高补助不超过 200万元。

对新增项目购置设备按实际金额的 8%给予补助，单户企业最

高补助不超过 150万元，此项政策不与上一项政策重复享用。

第五条 高级人才奖励

按照市委、市政府《“春城计划”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办法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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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昆明市新兴产业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方案》规定，在经费资助、

政策支持等方面对企业高层次人才予以优惠和奖励。

第六条 招商中介奖励

鼓励本市食品加工龙头企业积极引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，按

实际投资到位资金的 1‰给予招商引资中介企业奖励，单个项目奖

励不超过 100万元。

第七条 生产服务保障

对在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半年内实际开工，并在项目合作协议

约定期内完工的用地企业，由企业税收贡献所在县（市）区、开

发（度假）园区给予施工临时用水、用电初装费 50%的补助。

对投资总额 5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重点项目，由落户辖区成

立项目专班，积极协助办理企业注册、项目规划申报、土地招拍

挂、行政审批等有关业务工作，直至项目投产。

第八条 产业基金支持

通过昆明市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积极支持昆明市食品加工

产业发展项目和企业，重点投向总部类资产性投资 2000万元（含）

以上、生产类资产性投资 5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食品企业落地和

重点项目升级换代发展，充分发挥昆明市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

的产业扶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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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资金兑付

经企业申请，由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程序报批后，原则

上在次年上半年兑付企业上一年奖补（奖励）资金。

第十条 附则

本办法由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，自 2020年 11月

12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本办法如与国家、省、市其他有关政

策标准不一致的，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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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市监委办公室。

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3日印发


